
版號：227LC05082025表31-1(112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縣市別

臺 北 市 6.570.050.660.0613.280.090.263.328.0964.700.7093.43 2.23

高 雄 市 7.060.020.480.0210.540.090.201.324.9871.920.9392.94 2.45

臺 中 市 8.900.020.460.0211.390.150.161.815.1568.860.7291.10 2.35

基 隆 市 5.830.020.510.027.710.090.151.244.6376.870.7794.17 2.16

臺 南 市 8.160.020.440.0110.380.090.121.144.4872.330.8691.84 1.95

嘉 義 市 8.900.030.480.0111.560.100.151.426.0167.831.0891.10 2.42

新 竹 市 6.290.020.530.029.310.090.141.364.6775.270.8193.71 1.50

新 北 市 6.280.040.520.029.660.100.211.645.2273.610.6793.72 2.02

宜 蘭 縣 8.140.020.580.018.200.130.161.174.5773.391.4591.86 2.18

桃 園 市 6.260.020.480.028.200.100.161.393.9776.660.7593.74 1.98

新 竹 縣 5.760.010.620.027.210.080.101.203.1479.890.5994.24 1.37

苗 栗 縣 6.630.010.520.017.080.120.080.923.7478.250.7693.37 1.88

南 投 縣 9.020.020.550.019.150.120.111.254.9971.800.9290.98 2.05

彰 化 縣 9.380.010.420.0111.420.120.071.144.7270.200.7290.62 1.80

雲 林 縣 8.570.010.600.019.940.130.081.024.4272.300.9291.43 2.00

嘉 義 縣 8.190.010.580.019.330.130.091.064.3173.600.8991.81 1.81

屏 東 縣 8.010.010.660.017.910.120.111.214.3574.331.1191.99 2.16

花 蓮 縣 8.700.010.720.017.100.180.101.294.7572.731.5191.30 2.89

臺 東 縣 9.020.020.720.026.450.180.101.094.2774.401.7090.98 2.04

澎 湖 縣 8.290.020.470.036.330.120.070.824.3476.651.4391.71 1.43

金 門 縣 6.490.010.460.027.230.080.110.764.5077.191.1893.51 1.97

連 江 縣 5.610.020.420.004.660.040.020.742.4583.540.9994.39 1.50

合    計 7.280.030.520.0210.110.110.171.645.1572.060.8092.72 2.10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